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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 、 前 言 

當 一 個 國 家 的 經 濟 或 財 政 遭 遇 到 挑 戰 時 ， 便 可 能 挑 起 經 濟 與 福

利 孰 重 孰 輕 的 爭 辯 。 經 濟 繁 榮 期 充 裕 了 政 府 與 民 間 企 業 的 財 政 和 能

力 ， 進 而 直 接 或 間 接 地 促 成 他 們 對 福 利 經 費 的 挹 注 ， 讓 民 間 福 利 機

構 ／ 團 體 更 加 茁 壯 ， 福 利 的 供 給 能 量 也 隨 之 增 強 ； 此 外 ， 經 濟 榮 景

之 幾 近 充 分 就 業 的 理 想 ， 不 僅 可 緩 和 因 失 業 所 可 能 帶 來 的 經 濟 、 心

理 及 家 庭 問 題 （ 如 家 庭 暴 力 和 兒 童 疏 忽 及 虐 待 ） ， 也 讓 人 們 對 乏 人 照

料 的 親 人 ， 有 較 佳 購 買 服 務 的 能 力 。 這 種 供 給 面 增 強 但 需 求 面 減 少

的 良 性 循 環 ， 可 讓 政 府 與 民 間 團 體 ／ 機 構 更 有 餘 力 從 事 社 會 福 利 之

質 與 量 的 提 升 。 反 之 ， 在 經 濟 蕭 條 期 間 ， 政 府 與 企 業 之 供 給 面 隨 著

財 政 的 困 難 或 緊 縮 ， 也 直 接 或 間 接 衝 擊 到 社 會 福 利 部 門 的 能 量 ， 福

利 資 源 的 籌 措 可 能 面 臨 嚴 峻 的 挑 戰 ， 再 加 上 因 失 業 所 引 發 的 潛 在 貧

窮 、 家 庭 問 題 、 社 會 治 安 … 等 社 會 問 題 ， 這 些 問 題 在 巨 視 面 上 很 容

易 衍 生 出 經 濟 和 福 利 間 的 拉 扯 ， 在 微 視 面 上 則 挑 戰 著 社 會 工 作 實 務

面 的 績 效 。  

為 因 應 經 濟 不 景 氣 所 衍 生 出 的 更 多 問 題 或 需 求 ， 但 可 用 資 源 卻

相 對 減 少 的 窘 境 ， 若 社 會 工 作 無 法 在 堅 持 其 專 業 理 念 的 同 時 ， 也 能

顧 及 資 源 有 限 的 現 實 ， 社 會 工 作 助 人 專 業 的 實 踐 即 可 能 難 以 伸 展 ，

或 經 常 處 於 兩 難 的 矛 盾 中 ， 特 別 是 在 經 濟 蕭 條 期 。 黃 源 協 （ 二 ○ ○

二 ａ ） 曾 指 出 ， 臺 灣 當 前 社 會 工 作 實 務 在 面 臨 著 案 主 問 題 複 雜 化 和

需 求 多 元 化 時 ， 卻 出 現 人 力 不 足 與 高 度 流 動 的 窘 境 ； 同 時 也 面 臨 著

經 濟 與 福 利 兩 難 間 社 會 工 作 的 新 出 路 

｜ 目 標 導 向 的 績 效 管 理 

黃 源 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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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 效 率 、 高 績 效 與 高 責 信 的 訴 求 ， 但 卻 受 限 於 管 理 能 力 不 足 。 這 些

問 題 也 為 社 會 工 作 實 務 帶 來 種 種 的 挑 戰 ， 包 括 ： 社 會 工 作 專 業 能

力 能 否 獲 得 肯 定 的 挑 戰 ； 團 隊 機 制 能 否 建 立 的 挑 戰 ； 社 工 人 力

不 足 及 高 流 失 率 的 挑 戰 ； 以 及 資 源 侷 限 及 責 信 要 求 的 挑 戰 。  

為 化 解 這 些 巨 視 環 境 對 社 會 工 作 的 挑 戰 ， 也 為 因 應 經 濟 發 展 與

社 會 福 利 間 的 兩 難 ， 無 論 是 社 會 工 作 的 機 構 ／ 團 體 ， 抑 或 是 社 會 工

作 的 管 理 或 實 務 工 作 者 ， 皆 應 跳 脫 出 僅 停 留 在 對 本 身 專 業 的 執 著 與

強 調 ， 抑 或 是 抱 怨 資 源 不 足 的 現 象 ， 而 應 積 極 地 習 得 管 理 相 關 知 能 ，

並 善 用 管 理 技 巧 於 實 務 ， 以 縮 小 福 利 供 需 間 的 鴻 溝 。 因 而 ， 社 會 工

作 的 經 營 不 應 僅 是 維 持 現 狀 ， 而 是 要 思 考 如 何 激 發 改 變 ， 並 鼓 勵 創

新 ， 以 讓 陷 於 困 頓 中 的 社 會 工 作 實 務 能 有 效 獲 得 改 善 與 提 升 。 社 會

福 利 機 構 ／ 團 體 若 要 達 到 服 務 人 群 的 目 標 ， 重 要 的 關 鍵 之 一 在 於 管

理 者 能 否 創 營 造 組 織 團 隊 的 氣 氛 ， 並 善 用 目 標 與 績 效 管 理 的 機 制 ，

以 讓 有 限 資 源 充 分 發 揮 其 效 率 與 效 能 ， 進 而 縮 小 經 濟 與 福 利 兩 難 所

產 生 的 福 利 鴻 溝 。  

將 管 理 理 念 與 作 法 引 進 社 會 服 務 的 經 營 管 理 ， 在 臺 灣 是 相 對 較

為 晚 近 的 事 。 無 論 是 機 構 ／ 團 體 的 經 營 ， 抑 或 是 社 會 服 務 方 案 的 實

施 ， 若 缺 乏 明 確 目 標 做 為 導 引 ， 工 作 將 失 去 方 向 ， 且 其 具 體 成 效 也

將 難 以 評 斷 。 這 不 僅 會 影 響 到 團 隊 的 士 氣 ， 也 可 能 波 及 到 機 構 和 專

業 的 責 信 度 。 因 而 ， 我 們 可 以 說 績 效 管 理 不 僅 關 係 到 員 工 個 人 的 表

現 ， 它 也 是 組 織 長 期 生 存 及 能 否 獲 得 社 會 認 可 的 關 鍵 工 作 。 臺 灣 社

會 工 作 目 前 正 處 於 前 述 經 濟 與 福 利 兩 難 的 拉 扯 中 ， 許 多 社 會 服 務 機

構 也 正 面 臨 資 源 有 限 但 案 主 需 求 卻 日 益 上 升 的 窘 境 ， 以 團 隊 的 方 式

協 助 案 主 解 決 問 題 ， 以 及 引 進 企 業 界 的 管 理 理 念 於 機 構 的 經 營 ， 實

為 社 會 服 務 機 構 因 應 困 境 的 重 要 策 略 。 本 文 主 要 的 目 的 在 於 探 討 如

何 將 企 業 界 的 目 標 管 理 與 績 效 管 理 理 念 ， 充 分 運 用 於 社 會 工 作 的 實

務 ， 以 期 能 有 助 於 社 會 福 利 資 源 被 有 效 運 用 ， 並 展 現 出 社 會 工 作 應

有 的 績 效 。  

貳 、 目 標 導 向 之 績 效 管 理 的 意 涵 

目 標 管 理 （Management By Objective,  MBO ） 為 管 理 學 大 師 彼

得 度 拉 克 （ Peter F. Drucker ） 於 一 九 五 四 年 在 其 「 管 理 實 務 」 （ The 

Practice of Management ） 著 作 中 倡 導 的 管 理 方 法 ， 他 認 為 一 套 系 統

性 的 目 標 設 定 和 成 果 評 估 ， 將 可 改 善 組 織 的 績 效 和 員 工 的 滿 足 感 ，

故 MBO 欲 藉 由 一 種 共 同 設 定 目 標 和 評 估 來 做 績 效 鑑 定 。 若 目 標 管

理 能 被 妥 善 用 於 組 織 的 管 理 ， 將 可 增 加 規 劃 過 程 的 正 確 性 ， 以 及 降

低 員 工 和 組 織 目 標 間 的 差 距 。MBO 的 主 要 要 素 包 括 ：  

一 、 上 層 管 理 者 之 有 效 的 規 劃 和 目 標 設 定 。  

二 、 管 理 者 和 部 屬 設 定 與 組 織 目 標 相 關 的 個 別 目 標 。  

三 、 在 發 展 和 選 擇 達 成 目 標 上 有 相 當 的 自 主 性 。  

四 、 定 期 檢 視 與 目 標 相 關 的 績 效 。  
因 而 ，MBO 的 具 體 意 涵 係 指 管 理 者 以 工 作 「 目 標 」 來 管 理 部 屬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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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 不 是 以 工 作 「 手 段 」 或 「 手 續 」 來 管 理 部 屬 。 易 言 之 ， 管 理 者 在

事 前 和 部 屬 商 定 彼 此 可 以 接 受 的 目 標 及 經 費 預 算 後 ， 即 充 分 授 權 部

屬 ， 讓 部 屬 有 充 分 的 自 由 選 擇 最 有 效 達 成 目 標 的 手 段 。 事 後 ， 管 理

者 再 以 原 定 目 標 與 部 屬 之 實 際 執 行 成 果 相 核 對 ， 決 定 糾 正 、 調 整 和

獎 懲 的 行 動 ， 以 確 保 目 標 的 達 成 。 倡 導 者 Peter Drucker 即 強 調 ， 目

標 管 理 是 由 管 理 者 及 其 部 屬 共 同 設 定 明 確 的 目 標 ， 且 將 這 些 目 標 的

使 用 視 為 激 勵 、 評 估 與 控 制 努 力 的 主 要 基 礎 。 為 確 立 所 設 定 的 目 標

是 否 達 成 ， 目 標 管 理 過 程 中 便 必 須 藉 助 於 對 績 效 的 經 營 與 管 理 。  

績 效 管 理 （ performance management ） 乙 詞 常 為 許 多 人 所 使 用 ，

但 能 夠 真 正 瞭 解 的 卻 很 少 ， 最 常 犯 的 錯 誤 即 是 它 與 績 效 評 鑑

（ performance appraisal ） 相 混 淆 。 績 效 評 鑑 是 一 種 定 期 評 估 、 紀 錄

和 討 論 員 工 績 效 的 方 法 ， 傳 統 的 績 效 評 鑑 需 仰 賴 經 濟 報 酬 的 約 定 及

懲 罰 的 威 脅 ， 以 激 勵 員 工 朝 向 可 欲 的 行 為 。 而 績 效 管 理 則 是 要 藉 由

不 斷 的 訓 練 、 指 導 、 導 引 、 示 範 和 鼓 勵 ， 以 持 續 激 勵 員 工 朝 向 可 欲

的 行 為 （ Stern, 2003 ） 。Waal （ 2001 ） 即 指 出 ， 績 效 管 理 可 被 界 定 為

是 一 種 過 程 ， 它 使 得 一 個 組 織 能 提 供 維 繫 價 值 創 造 之 可 預 期 的 貢 獻 。 

此 外 ， 傳 統 的 績 效 管 理 與 現 代 績 效 管 理 也 有 所 不 同 。 Bacel

（ 2003 ） 在 論 及 何 以 績 效 管 理 無 效 時 即 指 出 ， 傳 統 績 效 管 理 觀 點 是

建 立 在 組 織 的 生 產 力 是 「 加 法 的 」 （ additive ） 之 假 設 ， 亦 即 ， 若 有

員 工 A 和 員 工 B ， 員 工 B 只 做 他 的 部 分 ， 整 體 上 組 織 將 可 達 成 其 目

標 ， 它 同 時 也 將 員 工 視 為 是 一 個 獨 立 的 ， 亦 即 ， 員 工 A 的 工 作 不 會

影 響 到 員 工 B 。 然 而 ， 許 多 影 響 個 人 績 效 的 因 素 ， 並 非 是 員 工 可 直

接 控 制 的 ， 例 如 ， 一 位 「 壞 」 （ bad ） 員 工 可 能 會 影 響 到 許 多 面 向 ，

而 一 位 好 （ good ） 的 員 工 不 會 只 是 做 自 己 的 事 ， 而 是 會 協 助 他 人 的 。

組 織 績 效 應 是 一 個 工 作 體 系 及 其 所 有 各 部 分 的 結 果 ， 並 非 僅 是 個 別

員 工 的 累 加 。 因 而 ， 現 代 所 謂 的 績 效 管 理 應 是 一 種 管 理 者 協 助 員 工 ，

及 員 工 協 助 管 理 者 之 動 態 的 結 果 ， 而 不 只 是 觀 察 一 種 績 效 的 加 值 模

式 。 一 種 雙 向 的 績 效 管 理 （ bi-directional performance management ）

觀 點 因 而 被 提 出 （ Bacal, 2003 ） 。  

雙 向 績 效 管 理 認 為 ， 為 了 績 效 的 改 善 ， 管 理 者 和 員 工 雙 方 皆 須

彼 此 對 如 何 實 踐 對 組 織 的 任 務 相 互 回 饋 ； 它 同 時 也 認 為 ， 每 位 員 工

和 他 的 管 理 者 必 須 要 能 釐 清 並 協 議 彼 此 角 色 的 期 待 。 更 嚴 格 地 說 ，

雙 向 管 理 模 式 的 設 計 僅 有 一 個 目 的 ： 改 善 組 織 績 效 。 它 不 是 決 定 薪

資 報 酬 ， 它 不 是 附 加 的 譴 責 ， 它 也 不 是 加 諸 在 人 事 檔 案 的 紙 張 ， 簡

言 之 ， 它 是 用 於 改 善 績 效 的 （ Bacal, 2003 ） 。  

雙 向 績 效 管 理 的 核 心 在 於 績 效 規 劃 階 段 ， 當 傳 統 的 績 效 管 理 體

系 著 重 於 員 工 在 下 個 階 段 應 做 些 甚 麼 ， 以 及 建 立 績 效 的 標 準 ； 雙 向

績 效 管 理 加 上 釐 清 管 理 者 的 義 務 和 責 任 之 另 外 的 要 素 ， 以 確 信 員 工

能 達 到 他 ／ 她 的 目 標 和 標 準 。 因 而 ， 每 個 績 效 規 劃 的 情 節 將 包 括 ：

確 立 和 界 定 員 工 工 作 任 務 的 對 話 ； 確 立 員 工 為 達 到 目 標 而 對 老

闆 有 何 需 求 的 對 話 。 切 記 ， 這 兩 者 皆 須 透 過 合 作 的 對 話 以 達 成 協 議 。

就 管 理 者 的 觀 點 言 ， 對 第 二 種 情 節 要 考 慮 的 例 如 ： 要 達 到 目 標 和 標

準 會 有 甚 麼 樣 的 障 礙 ， 為 克 服 這 些 障 礙 ， 我 能 做 的 是 甚 麼 ？ 更 具 體

地 說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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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 做 這 件 工 作 是 否 有 物 質 上 的 障 礙 ？  

要 完 成 這 些 工 作 是 否 有 必 要 的 技 巧 ？  

要 做 這 件 工 作 是 否 有 適 宜 的 權 力 ？  
是 否 有 需 要 我 推 一 把 的 （ upstairs ） ？  

若 缺 乏 技 巧 或 資 源 ， 我 能 夠 做 的 是 甚 麼 ？  

Costello （ 1994 ） 即 指 出 ， 一 個 有 效 的 績 效 管 理 體 系 應 是 所 有 組

織 決 策 、 工 作 努 力 和 資 源 配 置 基 礎 和 趨 力 。 美 國 人 事 管 理 局 （ United 

States Office of Personnel Management[USOPM] 2003 ） 也 將 績 效 管 理

視 為 是 一 種 系 統 的 過 程 ， 藉 以 讓 機 構 員 工 參 與 組 織 效 能 的 提 昇 和 改

善 ， 以 完 成 機 構 的 使 命 和 目 標 。  

組 織 體 是 由 人 所 構 成 的 ， 其 成 員 的 行 為 與 態 度 彼 此 息 息 相 關 ，

且 對 組 織 績 效 的 達 成 有 其 重 要 影 響 。 因 組 織 的 文 化 、 價 值 與 目 標 需

要 為 其 成 員 （ 含 管 理 者 和 員 工 ） 所 共 同 分 享 ， 以 為 創 造 組 織 的 績 效

奠 定 穩 固 的 基 礎 ， 因 而 績 效 管 理 也 即 是 一 種 營 造 組 織 優 質 工 作 環 境

及 建 立 成 功 團 隊 的 過 程 ， 藉 以 讓 其 成 員 能 夠 融 入 組 織 體 ， 以 發 揮 最

大 的 能 力 來 達 成 組 織 的 使 命 和 任 務 。 Costello （ 1994 ） 即 指 出 ， 績 效

管 理 藉 由 讓 每 位 員 工 或 經 理 的 工 作 與 整 個 工 作 單 位 的 使 命 連 結 ， 以

支 持 整 個 組 織 整 體 目 標 的 實 現 。 顯 然 ， 有 效 組 織 的 績 效 管 理 若 缺 乏

目 標 （ 指 標 ） 的 導 引 ， 便 可 能 會 失 去 其 方 向 感 ， 甚 而 影 響 到 組 織 崇

高 的 宗 旨 與 使 命 ， 這 也 即 是 目 標 導 向 之 績 效 管 理 對 現 代 化 組 織 之 必

要 性 的 理 由 。  
參 、 目 標 導 向 之 績 效 管 理 的 實 務 運 作 

績 效 管 理 是 一 種 營 造 工 作 環 境 和 情 境 的 過 程 ， 它 使 得 人 們 能 夠

發 揮 其 最 大 的 能 力 以 達 成 任 務 ， 它 也 是 一 套 工 作 體 系 ， 始 於 工 作 上

的 需 要 ， 終 於 員 工 離 開 組 織 ； 因 而 ， 對 組 織 及 其 員 工 而 言 ， 績 效 管

理 是 一 種 持 續 不 斷 的 過 程 。 Stern （ 2003 ） 在 論 及 何 以 組 織 要 有 績 效

管 理 方 案 時 指 出 其 主 要 的 理 由 包 括 ： 改 善 員 工 績 效 ； 鼓 勵 和 改

善 員 工 ／ 管 理 者 雙 方 的 溝 通 ； 以 及 做 為 有 關 經 濟 報 酬 、 升 遷 ／ 降

職 、 調 任 、 終 止 、 訓 練 需 要 、 發 展 需 要 （ 諮 商 、 指 導 ） 以 及 支 援 ／

接 連 計 畫 的 決 定 。 因 而 ， 績 效 管 理 是 一 套 全 面 性 的 系 統 運 作 ， 每 位

員 工 對 組 織 能 否 成 功 皆 扮 演 著 重 要 的 角 色 ， 主 管 人 員 對 員 工 的 管

理 ， 不 僅 直 接 影 響 到 個 別 員 工 的 績 效 ， 同 時 也 會 影 響 到 單 位 和 整 個

組 織 的 績 效 。 因 而 ， 一 套 有 效 之 目 標 導 向 的 績 效 管 理 體 系 在 實 務 的

運 作 上 ， 包 含 著 許 多 重 要 的 內 涵 或 步 驟 ， 茲 說 明 如 下 ：  

一 、 設 定 目 標 與 績 效 指 標 

目 標 導 向 之 績 效 管 理 的 首 要 步 驟 ， 即 是 要 設 定 與 整 個 組 織 目 標

直 接 相 關 之 個 別 績 效 的 整 體 目 標 （ goals ） 和 特 定 目 標 （ objectives ） 。

整 體 目 標 即 抱 負 （ Goals are aspirations ） ， 是 指 一 般 方 向 和 意 圖 的 說

明 ， 它 在 某 特 定 期 限 內 是 廣 泛 、 無 時 間 性 及 與 特 定 成 就 無 關 的 。 特

定 目 標 即 是 期 待 （ Objectives are expectations ） ， 係 對 要 何 時 和 由 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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達 成 結 果 的 具 體 說 明 ， 它 們 是 可 被 量 化 和 ／ 或 可 觀 察 得 到 的 成 就 ，

每 個 特 定 目 標 必 須 與 整 體 目 標 和 組 織 的 宗 旨 有 關 。 此 外 ， 特 定 目 標

應 包 括 由 誰 執 行 者 （ who ） 、 採 取 何 種 行 動 （ what ） 、 甚 麼 時 間 （ when ） 、

如 何 評 估 （ how ） 以 及 在 哪 裡 （ where ） （ Costello, 1994 ） 。 特 定 目 標

是 否 適 宜 可 依 SMART 原 則 予 以 檢 查 ：  

簡 單 明 確 （ Simple/Specific ） ： 工 作 目 標 必 須 要 簡 明 、 扼 要 且

易 於 瞭 解 ， 對 那 些 較 不 熟 悉 您 的 工 作 領 域 者 ， 必 須 要 讓 他 ／ 她 們 能

迅 速 且 易 於 閱 讀 目 標 ， 並 瞭 解 工 作 的 本 質 。  

可 測 量 的 （Measurable ） ： 目 標 必 須 是 要 盡 可 能 是 可 測 量 和 量

化 的 ， 對 所 完 成 之 工 作 所 進 行 的 檢 查 應 該 要 能 對 目 標 是 否 已 完 成 做

判 斷 。 管 理 者 和 員 工 必 須 都 要 能 同 意 這 種 測 量 的 方 式 。  

可 達 成 的 （ Attainable/Achievable ） ： 儘 管 目 標 應 該 是 要 開 展

和 挑 戰 員 工 的 能 力 ， 但 也 必 須 是 要 在 可 達 成 的 範 圍 內 ， 好 高 騖 遠 的

目 標 可 能 會 流 於 形 式 ， 甚 而 影 響 到 員 工 的 士 氣 。  

務 實 與 結 果 取 向 （ Realistic/Result-oriented ） ： 目 標 必 須 是 要

針 對 問 題 與 資 源 的 情 況 做 規 劃 ， 且 其 所 要 著 重 的 則 在 所 欲 的 目 標 （ 即

結 果 ） 是 否 能 有 效 的 被 達 成 。  

時 限 性 的 （ Time-limited/Trackable ） ： 目 標 必 須 是 要 有 時 限 性

和 可 追 蹤 的 。 管 理 者 和 員 工 必 須 要 能 夠 監 測 目 標 的 進 度 ， 以 便 能 夠

做 過 程 中 的 修 正 。  

彼 得 、 度 拉 克 曾 說 「 對 各 個 職 位 進 行 設 計 以 達 到 最 高 的 效 率 ，

確 實 是 超 越 顛 峰 績 效 之 人 員 組 織 的 首 要 要 求 。 」 （ 周 文 祥 、 詹 文

明 、 江 正 達 ， 一 九 九 九 ） 。 在 一 個 有 效 的 組 織 裡 ， 工 作 會 事 先 被 規

劃 完 成 ， 規 劃 意 味 著 設 定 對 績 效 期 待 和 目 標 ， 以 讓 團 體 或 個 人 在

邁 向 組 織 目 標 時 ， 能 安 排 努 力 的 方 向 。 目 標 設 定 也 就 是 「 劃 分 責

任 」 和 「 分 配 工 作 」 ， 是 指 主 管 人 員 把 自 己 在 職 位 上 所 擔 任 的 工 作

或 任 務 分 配 給 部 屬 ， 以 藉 由 部 屬 的 力 量 來 完 成 工 作 。 要 部 屬 來 幫

忙 完 成 工 作 與 達 成 任 務 ， 也 就 須 將 有 關 工 作 或 任 務 的 決 策 權 和 裁

量 權 交 給 部 屬 ， 亦 即 「 授 權 」 （ 董 發 祥 ， 一 九 九 七 ） 。 然 而 ， 藉 由

員 工 授 權 以 達 成 目 標 ， 也 要 考 慮 到 員 工 是 否 具 備 實 現 績 效 所 須 具

備 的 才 能 ， 故 績 效 規 劃 必 須 也 要 考 慮 到 員 工 的 發 展 。 因 而 ， 績 效

規 劃 與 員 工 發 展 規 劃 是 同 等 重 要 的 ， 其 主 要 的 目 的 在 於 （ Costello, 

1994 ） ：  

讓 績 效 的 期 待 更 加 明 確 。  

讓 個 人 績 效 與 組 織 和 部 門 的 計 畫 扣 緊 在 一 起 。  

確 認 績 效 測 量 和 評 估 的 準 則 。  

確 認 實 現 期 待 之 必 要 的 知 識 和 技 術 之 「 落 差 」 （ gaps ）  

描 述 具 體 的 發 展 活 動 。  

促 進 管 理 者 和 員 工 間 的 溝 通 。  

若 讓 員 工 參 與 規 劃 的 過 程 ， 將 能 夠 讓 他 們 易 於 瞭 解 組 織 的 目 標

是 甚 麼 ？ 甚 麼 是 必 須 要 做 的 ？ 為 什 麼 要 做 ？ 如 何 才 能 做 好 （ USOPM, 

2003 ） ？ 換 言 之 ， 員 工 參 與 績 效 規 劃 可 讓 他 們 瞭 解 到 主 管 對 他 ／ 她

們 績 效 的 期 待 ， 以 及 如 何 讓 員 工 特 定 績 效 的 目 標 扣 緊 部 門 計 畫 和 組

織 目 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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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 劃 員 工 績 效 的 基 本 要 求 包 括 建 立 績 效 評 估 的 要 素 和 標 準 ， 也

就 是 要 能 建 立 績 效 指 標 （ performance indicator ） 與 績 效 標 準

（ performance standard ） 。 績 效 指 標 是 衡 量 服 務 能 否 達 到 經 濟 、 效 率

和 品 質 的 重 要 工 具 ； 績 效 標 準 則 是 指 所 提 供 的 服 務 之 可 被 接 受 的 最

低 層 次 ， 該 層 次 需 符 合 機 構 任 務 的 執 行 ， 且 要 能 夠 由 績 效 指 標 予 以

測 量 （ 黃 源 協 ， 二 ○ ○ 二 ｂ ） ， 在 社 會 服 務 機 構 較 常 被 採 用 的 績 效 指

標 有 兩 大 類 ： 目 標 達 成 指 標 ： 即 組 織 預 先 設 定 之 目 標 做 為 績 效 之

衡 量 基 礎 ， 衡 量 結 果 代 表 預 定 目 標 之 達 成 度 ， 例 如 ， 每 月 舉 辦 活 動

次 數 達 成 率 或 全 年 服 務 人 次 達 成 率 ； SEA （ Service Efforts and 

Accomplishment ） 指 標 ： 即 服 務 努 力 與 成 就 指 標 ， 它 可 分 為 投 入 面

的 努 力 指 標 （ 投 入 之 人 工 小 時 ） 、 產 出 面 的 成 就 指 標 （ 如 服 務 之 人 次 ）

以 及 投 入 產 出 比 率 的 效 率 指 標 （ 如 每 人 工 小 時 之 服 務 人 次 ） （ 張 錫

惠 ， 一 九 九 七 ） 。  

績 效 標 準 的 設 定 即 是 要 寫 出 每 一 個 工 作 領 域 的 目 標 。 這 些 目 標

可 轉 移 成 為 每 個 人 的 目 標 。 這 種 方 式 使 得 每 個 人 的 不 同 貢 獻 能 串 聯

起 來 ， 每 個 人 的 貢 獻 也 能 被 確 認 。 它 也 提 供 一 個 每 項 工 作 有 何 要 求

的 概 觀 ， 並 能 夠 確 保 每 項 工 作 的 面 向 ， 以 及 指 派 給 每 個 不 同 工 作 領

域 的 責 任 皆 被 考 量 到 （Martin, 2002 ） 。  

績 效 的 測 量 是 要 依 據 標 準 的 ， 績 效 的 要 件 也 就 必 須 是 要 非 常

明 確 的 。 因 而 ， 績 效 的 要 素 和 標 準 必 須 是 要 可 測 量 的 、 易 於 瞭 解

的 、 可 證 實 的 、 正 當 的 以 及 可 達 成 的 。 若 能 夠 設 定 好 績 效 ， 便 能

夠 易 於 確 認 是 否 績 效 是 在 所 期 待 的 層 次 上 。 理 想 上 ， 所 期 待 之 績

效 標 準 要 在 方 案 開 始 之 初 ， 經 過 和 團 隊 及 個 人 討 論 ， 並 獲 得 同 意

的 （ Martin, 2002 ） 。 藉 由 這 些 嚴 格 的 要 素 ， 員 工 個 人 必 須 要 能 為 其

所 指 派 的 工 作 和 職 務 負 起 責 任 。 員 工 的 績 效 計 畫 也 應 該 是 有 彈 性

的 ， 以 便 他 們 在 任 務 目 標 或 工 作 要 求 改 變 時 能 夠 做 調 整 。 若 能 夠

有 效 使 用 ， 這 些 計 畫 在 被 討 論 時 ， 便 能 夠 成 為 有 利 的 工 作 文 件 ，

而 非 僅 是 束 之 高 閣 或 ／ 和 僅 在 評 定 成 績 時 才 用 得 上 的 文 件

（ USOPM, 2003 ） 。  

當 管 理 者 已 為 其 員 工 發 展 出 某 些 初 步 績 效 和 發 展 計 畫 後 ， 必 須

要 能 在 績 效 與 發 展 會 議 上 和 他 ／ 她 們 溝 通 ， 這 些 務 實 計 畫 能 反 映 出

工 作 的 優 先 次 序 。 在 此 階 段 ， 每 位 員 工 習 得 他 ／ 她 所 被 期 待 的 是 甚

麼 ， 並 釐 清 自 己 的 責 任 。 同 樣 地 ， 自 己 和 員 工 也 必 須 要 能 夠 對 整 體

目 標 和 特 定 目 標 表 同 意 ， 並 必 須 承 諾 要 去 實 踐 。  

二 、 監 測 績 效 與 回 饋 

理 想 上 ， 績 效 的 標 準 是 要 獲 得 每 位 成 員 的 同 意 ， 同 時 也 要 能 夠

伴 隨 著 工 作 要 如 何 被 監 測 。 這 些 若 能 夠 充 分 的 被 討 論 ， 阻 礙 有 效 績

效 的 可 能 障 礙 也 就 同 時 可 能 會 被 確 認 出 ， 這 將 可 避 免 掉 一 些 潛 在 的

問 題 ， 並 讓 管 理 者 有 時 間 去 思 考 要 如 何 解 決 這 些 問 題 （ Martin, 

2002 ） 。 在 一 個 有 效 的 組 織 裡 ， 工 作 和 任 務 是 要 持 續 被 監 測 的 ， 監 測

（ monitoring ） 係 指 員 工 或 工 作 團 體 在 達 成 其 目 標 的 過 程 中 ， 持 續 予

以 測 量 績 效 和 提 供 回 饋 。 監 測 績 效 的 規 則 要 求 包 括 依 事 先 設 定 的 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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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 要 素 和 標 準 ， 執 行 過 程 的 檢 視 。 持 續 監 測 可 檢 查 員 工 達 成 預 先 設

定 標 準 的 程 度 為 何 ， 並 對 一 些 不 務 實 或 有 問 題 的 標 準 做 修 正 。 此 外 ，

藉 由 不 斷 的 監 測 ， 可 在 評 鑑 期 間 的 任 何 時 候 確 認 不 被 接 受 的 績 效 ，

並 適 時 提 供 達 到 績 效 所 需 要 的 協 助 ， 而 非 等 到 評 定 後 才 去 做

（ USOPM, 2003 ） 。  

在 所 設 定 的 時 間 和 經 費 內 達 成 目 標 ， 對 績 效 而 言 是 非 常 重 要

的 ， 監 測 可 顯 現 出 工 作 範 圍 是 否 落 後 於 規 劃 的 時 間 ， 或 品 質 是 否 不

夠 ， 這 將 可 讓 管 理 者 採 取 必 要 的 行 動 ， 也 是 績 效 管 理 之 所 以 重 要 之

所 在 。 儘 管 有 績 效 指 標 做 為 後 續 評 估 上 的 依 據 或 參 考 ， 但 有 時 候 對

績 效 的 期 待 在 任 務 或 工 作 開 始 階 段 ， 也 不 見 得 皆 可 具 體 明 確 地 指

出 。 一 般 而 言 ， 工 作 的 分 配 往 往 是 基 於 對 員 工 技 術 和 經 驗 的 考 量 ，

但 員 工 的 可 用 性 也 可 能 有 其 限 制 ， 除 非 有 外 部 人 員 的 任 命 ， 否 則 有

些 工 作 團 隊 也 難 以 達 到 所 期 待 的 標 準 和 進 度 。 為 此 ， 管 理 者 要 能 夠

處 理 員 工 缺 乏 必 要 技 能 的 問 題 ， 以 及 員 工 缺 乏 有 效 執 行 方 案 的 工 作

意 願 問 題 （Martin, 2002 ） 。 這 也 即 是 在 績 效 管 理 過 程 中 ， 發 展 員 工

所 需 的 執 行 能 力 是 不 可 或 缺 的 一 環 。  

在 績 效 的 監 測 上 ， 回 饋 是 一 種 表 彰 績 效 卓 著 和 導 正 需 要 被 改 善

之 行 為 的 直 接 手 段 ， 回 饋 可 協 助 個 人 將 其 行 為 集 中 於 目 標 的 達 成 。

無 論 是 正 向 或 負 向 的 定 期 回 饋 ， 對 成 功 的 績 效 管 理 體 系 是 非 常 重 要

的 ， 回 饋 的 形 式 和 長 度 程 度 必 須 要 視 情 境 而 定 。 一 般 而 言 ， 過 程 中

的 回 饋 有 下 列 的 功 能 （ Costello, 1994 ） ：  

藉 由 表 彰 和 強 化 正 向 行 為 ， 回 饋 能 夠 讓 好 的 績 效 繼 續 保 留 。  

藉 由 讓 員 工 知 道 如 何 導 正 或 改 變 達 到 成 功 的 某 些 行 為 ， 回 饋

讓 員 工 可 改 善 其 績 效 。  

回 饋 讓 員 工 可 成 長 和 發 展 。  

在 檢 視 或 更 新 目 標 上 ， 回 饋 能 夠 讓 員 工 調 整 其 工 作 努 力 的 方

向 ， 並 將 其 焦 點 轉 移 到 組 織 的 優 先 次 序 和 目 標 的 改 變 。  

三 、 發 展 執 行 能 力 與 團 隊 合 作 

儘 管 員 工 被 指 派 到 某 項 工 作 可 能 已 具 備 相 關 的 技 術 與 經 驗 ， 但

有 時 候 管 理 者 也 會 發 現 員 工 的 訓 練 和 發 展 是 必 要 的 （ Martin, 

2002 ） 。 在 一 個 有 效 的 組 織 裡 ， 員 工 的 訓 練 和 發 展 之 需 求 是 要 被 評 估

和 提 出 的 。 訓 練 往 往 是 要 著 重 於 確 保 每 個 人 具 備 有 效 完 成 工 作 的 技

術 和 知 識 ， 當 績 效 是 依 照 一 種 特 定 的 期 待 而 被 評 估 時 ， 訓 練 將 是 非

常 重 要 的 。 訓 練 也 許 是 某 些 工 作 或 任 務 上 的 特 定 要 求 ， 因 為 員 工 被

要 求 以 不 同 的 方 式 或 使 用 不 同 的 器 材 或 設 備 。 一 項 工 作 或 任 務 能 夠

提 供 的 訓 練 總 數 ， 端 視 其 期 程 以 及 個 人 為 完 成 任 務 的 需 要 而 定 ， 訓

練 不 見 得 能 解 決 任 何 事 ， 但 對 達 到 績 效 要 求 的 層 次 卻 是 很 重 要 的

（Martin, 2002 ） 。  

發 展 （ developing ） 係 指 藉 由 訓 練 、 引 進 新 技 術 或 給 予 較 高 責 任

的 任 務 ， 以 增 進 其 做 事 的 能 力 ， 並 改 善 其 工 作 方 法 。 若 組 織 能 夠 藉

由 訓 練 而 讓 員 工 有 發 展 機 會 ， 除 可 鼓 勵 員 工 創 造 較 佳 的 績 效 外 ， 也

讓 員 工 可 儲 備 更 多 的 優 勢 或 能 力 ， 將 可 讓 組 織 更 易 於 因 應 環 境 變 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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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 帶 來 的 衝 擊 （ USOPM, 2003 ） 。 此 外 ， 這 對 個 別 目 標 與 組 織 目 標 的

結 合 ， 也 有 其 正 面 的 助 益 。  
團 隊 的 表 現 是 組 織 之 績 效 目 標 能 否 達 成 的 重 要 關 鍵 ， 工 作 或 任

務 性 質 對 團 隊 的 績 效 會 有 影 響 的 ， 若 任 務 單 純 且 團 隊 的 成 員 已 有 相

關 的 經 驗 ， 只 要 他 們 善 於 溝 通 和 合 作 ， 便 能 夠 有 效 的 運 作 。 若 任 務

複 雜 ， 則 會 需 要 較 複 雜 的 團 隊 工 作 ， 因 而 在 採 取 行 動 前 ， 若 對 需 要

甚 麼 之 瞭 解 是 困 難 的 話 ， 則 員 工 會 對 進 度 感 到 挫 折 和 焦 慮 ， 團 隊 工

作 管 理 的 必 要 性 會 更 高 的 。 若 團 隊 成 員 能 相 互 傾 聽 ， 尊 重 他 人 的 觀

點 ， 分 享 訊 息 ， 並 與 他 人 合 作 和 協 商 ， 往 往 會 有 足 夠 的 團 隊 工 作 以

完 成 任 務 （Martin, 2002 ） 。 隨 著 組 織 所 面 對 的 環 境 及 其 服 務 標 的 群

的 問 題 或 需 求 趨 於 多 元 和 複 雜 ， 以 團 隊 運 作 方 式 來 達 成 目 標 ， 皆 是

目 前 與 未 來 組 織 發 展 上 所 難 以 避 免 的 趨 勢 。  

在 一 個 團 隊 中 若 要 能 有 效 地 運 作 ， 則 需 要 相 當 多 的 技 巧 、 努 力

和 時 間 。 員 工 需 要 訓 練 和 發 展 ， 以 使 得 他 們 能 夠 學 習 和 實 習 新 的 工

作 方 法 。 學 習 和 發 展 應 著 重 於 發 展 個 人 需 要 有 效 執 行 其 工 作 ， 以 及

其 個 人 成 長 和 生 涯 發 展 所 需 的 技 巧 和 知 識 。 訓 練 包 括 ： 特 定 工 作

訓 練 （ job-specific training ） ， 以 協 助 員 工 獲 得 和 發 展 要 有 效 執 行 目

前 工 作 所 需 的 必 要 技 巧 和 知 識 ； 繼 續 專 業 發 展 （ Continuing 

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） ， 以 協 助 個 人 在 其 領 域 內 能 夠 跟 得 上 最 新

的 研 究 、 觀 點 和 技 術 ； 個 人 發 展 （ Personal development ） ： 讓 員 工

有 機 會 在 其 組 織 內 發 展 一 個 成 功 的 生 涯 ， 並 準 備 外 面 可 能 有 的 生

涯 ， 個 人 的 成 長 對 激 勵 的 維 繫 是 很 重 要 的 （Martin & Henderson, 2001, 

p.100 ） 。 因 而 ， 訓 練 可 說 是 讓 員 工 執 行 能 力 獲 得 提 升 ， 而 發 展 則 是

讓 員 工 的 生 涯 有 更 寬 闊 發 展 的 可 能 ， 兩 者 對 組 織 團 隊 的 合 作 及 士 氣

的 維 持 ， 皆 有 其 不 可 或 缺 性 。  

四 、 定 期 考 核 績 效 

組 織 若 能 定 期 考 核 員 工 績 效 ， 並 依 個 別 員 工 不 同 時 期 的 表 現 或

不 同 員 工 間 的 表 現 做 比 較 ， 對 員 工 個 別 或 組 織 績 效 將 會 是 有 助 益

的 。 在 正 式 績 效 評 估 的 脈 絡 裡 ， 考 核 係 指 依 照 一 位 員 工 的 績 效 計 畫

之 要 素 和 標 準 ， 評 定 員 工 或 團 體 的 績 效 ， 並 判 定 其 等 級 。 等 級 核 定

所 依 據 的 程 序 包 含 於 組 織 評 鑑 計 畫 ， 它 是 依 據 整 個 評 鑑 期 間 所 從 事

的 工 作 而 定 。 儘 管 團 體 績 效 也 許 會 對 員 工 個 人 的 等 級 有 所 影 響 ， 但

核 定 是 只 有 給 個 人 而 非 團 體 ， 這 種 等 級 的 核 定 關 係 到 各 種 人 事 制 度

的 措 施 ， 如 加 薪 或 服 務 項 目 的 決 定 （ USOPM, 2003 ） 。  

績 效 考 核 讓 我 們 有 機 會 去 比 較 建 立 在 績 效 計 畫 的 特 定 目 標 和 期

待 的 整 個 績 效 結 果 ， 績 效 考 核 的 檢 討 也 即 是 一 個 正 式 總 結 員 工 績 效

的 對 話 ， 在 績 效 檢 討 裡 應 注 意 的 事 項 包 括 （ Costello, 1994 ） ：  

與 期 望 做 比 較 ， 以 檢 視 整 個 期 程 的 績 效 結 果 。  

確 認 成 就 與 需 要 改 善 的 地 方 。  

檢 討 發 展 活 動 的 結 果 。  

討 論 影 響 工 作 績 效 （ 含 正 向 與 負 向 ） 的 重 要 因 素 。  
給 予 客 觀 的 特 定 和 整 體 績 效 的 等 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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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 末 的 績 效 評 估 已 接 近 績 效 管 理 循 環 的 尾 聲 ， 它 也 可 說 是 對 個

別 目 標 和 整 體 目 標 的 總 檢 討 ， 對 工 作 人 員 也 可 說 是 一 種 績 效 考 核 ，

它 不 僅 關 係 到 組 織 目 標 的 達 成 ， 也 對 組 織 內 個 人 的 表 現 之 肯 定 與 否

有 重 要 的 影 響 ， 更 關 係 到 整 個 組 織 團 隊 的 士 氣 。 為 讓 績 效 評 估 發 揮

其 作 用 ， 管 理 者 在 實 際 運 作 上 有 些 原 則 可 供 遵 循 ， 包 括 （ Costello, 

1994 ） ：  

檢 視 每 項 績 效 目 標 ， 並 檢 視 您 對 所 獲 得 之 成 就 程 度 的 評 定 。

在 此 過 程 ， 要 確 信 已 徵 詢 過 員 工 對 自 己 表 現 的 看 法 ， 每 次 就 一 項 目

標 進 行 檢 討 ， 在 移 往 下 個 目 標 之 前 ， 要 嘗 試 去 取 得 員 工 對 您 的 評 估

具 一 致 的 看 法 。  

檢 視 對 員 工 整 體 績 效 的 結 論 ， 結 論 和 整 體 的 績 效 評 估 是 以 績

效 計 畫 書 所 指 之 目 標 達 成 程 度 為 依 據 。  

在 完 成 對 績 效 目 標 的 討 論 後 ， 以 同 樣 的 方 式 檢 視 發 展 計 畫 ，

包 括 您 和 您 的 員 工 在 績 效 管 理 循 環 初 期 認 定 要 發 展 的 知 識 、 技 巧 和

能 力 。  

確 信 您 的 檢 視 已 有 明 確 的 溝 通 ， 給 予 員 工 對 評 定 內 容 有 討 論

和 提 出 問 題 的 機 會 。  

一 旦 所 有 的 議 題 滿 意 的 獲 得 解 決 ， 給 員 工 一 個 機 會 將 其 意 見

（ 包 括 不 同 意 之 處 ） 記 載 在 評 定 表 格 上 。  

管 理 者 和 員 工 應 在 評 定 表 格 上 簽 名 與 註 明 日 期 。  

建 立 下 次 績 效 和 發 展 計 畫 的 日 期 ， 以 便 能 規 劃 下 次 員 工 之 績

效 和 發 展 的 目 標 （ 也 即 是 另 一 次 績 效 管 理 循 環 的 開 始 ） 。  

可 見 ， 績 效 的 檢 視 並 非 是 一 種 由 上 而 下 （ top-down ） 的 方 式 ，

它 是 管 理 者 及 其 部 屬 依 其 事 先 的 計 畫 和 協 議 而 進 行 的 。 這 種 檢 視 方

式 可 避 免 掉 因 彼 此 認 知 差 異 而 可 能 產 生 的 爭 議 ， 對 管 理 者 和 員 工 皆

是 一 種 負 責 的 表 現 。  

五 、 獎 懲 與 申 訴 

獎 勵 係 指 員 工 個 人 或 做 為 團 體 的 一 員 ， 因 其 績 效 或 對 機 構 宗

旨 有 貢 獻 而 被 表 彰 。 有 效 管 理 的 基 本 原 則 之 一 即 是 ， 所 有 的 行 為

是 受 其 結 果 所 控 制 的 ， 這 些 結 果 可 能 是 ， 且 應 該 也 是 正 式 和 非 正

式 ， 以 及 正 向 和 負 向 的 。 績 效 卓 著 獲 得 認 可 無 需 等 到 被 正 式 授 予

的 推 薦 ， 表 彰 是 日 常 生 活 經 驗 中 持 續 和 自 然 的 一 部 分 ， 表 彰 卓 越

績 效 的 方 式 很 多 ， 如 簡 易 的 依 據 「 謝 謝 您 」 ， 然 而 ， 表 彰 規 則 提 供

各 種 正 式 獎 勵 的 方 式 ， 如 金 錢 、 放 假 或 任 何 非 金 錢 的 項 目 。  

在 績 效 不 佳 的 處 理 上 ， 若 任 務 是 在 組 織 內 的 一 般 程 序 裡 ， 則 一

般 的 紀 律 規 則 便 可 適 用 ， 被 賦 予 任 務 的 員 工 ， 應 該 被 告 知 申 訴 和 紀

律 的 程 序 ， 以 便 在 彼 此 期 待 出 現 嚴 重 不 一 致 時 ， 自 己 會 明 確 地 知 道

所 要 使 用 的 紀 律 為 何 。 紀 律 程 序 說 明 紀 律 事 件 要 如 何 被 處 理 的 過

程 ， 其 目 的 在 於 確 保 讓 員 工 若 有 違 反 要 求 的 行 為 規 則 或 工 作 績 效

時 ， 能 有 一 個 公 平 的 機 會 做 改 善 。 儘 管 它 最 後 可 能 會 導 致 員 工 被 懲

處 ， 但 這 並 非 主 要 目 的 。  
申 訴 程 序 提 供 一 個 正 式 的 機 制 給 個 別 員 工 或 團 體 ， 以 便 讓 他 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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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關 心 和 抱 怨 能 夠 引 起 雇 主 的 注 意 ， 並 設 法 予 以 解 決 。 這 個 程 序 是

處 理 工 作 上 所 引 起 之 可 能 影 響 員 工 身 心 福 祉 ， 或 他 ／ 她 完 成 所 期 待

之 工 作 標 準 的 能 力 。 每 個 人 都 是 希 望 能 夠 好 好 完 成 工 作 ， 管 理 者 也

都 希 望 不 要 用 到 申 訴 或 紀 律 的 程 序 ， 程 序 的 存 在 是 要 在 發 生 問 題

時 ， 提 供 一 個 公 平 處 理 問 題 的 情 境 （Martin, 2002 ） 。  

肆 、 績 效 不 佳 的 處 理 方 式 

若 已 設 定 明 確 的 績 效 標 準 ， 便 很 容 易 辨 識 出 績 效 表 現 的 良 窳 ，

若 管 理 者 懷 疑 或 認 為 一 個 人 的 績 效 表 現 欠 佳 或 不 足 時 ， 在 向 員 工 提

起 這 個 議 題 時 ， 應 仔 細 的 針 對 一 些 問 題 做 思 考 ， 以 避 免 偏 離 問 題 的

主 軸 ， 而 引 起 對 這 種 及 敏 感 問 題 之 不 必 要 的 爭 議 ， 這 些 思 考 的 問 題

包 括 （Martin, 2002 ） ：  

我 所 真 正 關 心 的 是 甚 麼 ？  

我 有 甚 麼 樣 的 證 據 ？  

績 效 發 生 的 工 作 脈 絡 是 否 有 重 要 的 影 響 ？  

這 個 問 題 有 多 重 要 ？  

對 服 務 使 用 者 有 何 重 要 的 影 響 ？  

他 是 否 會 傷 害 到 團 隊 的 整 體 績 效 ？  

我 的 關 心 是 否 重 要 到 或 適 當 做 介 入 ？  

我 所 關 心 的 是 否 為 獨 特 的 事 件 ， 或 與 別 人 無 關 緊 要 之 行 為 上

的 奇 癖 ？  

是 否 有 跡 象 顯 示 別 人 也 與 我 有 同 樣 的 關 注 ？  

若 將 我 的 感 覺 告 知 他 是 否 有 幫 助 ？ 是 否 有 助 於 讓 它 瞭 解 到 他

／ 她 正 被 檢 視 當 中 ， 並 提 供 一 個 釐 清 彼 此 期 待 的 機 會 ？  

當 然 ， 處 理 績 效 不 佳 的 理 想 方 式 即 是 不 要 讓 績 效 不 佳 發 生 ， 不

過 這 需 要 許 多 事 情 的 配 合 ， 激 勵 理 論 告 訴 我 們 ， 必 須 要 讓 很 多 事 情

作 對 ， 包 括 ： 明 確 的 目 標 、 必 要 的 資 源 、 正 確 的 技 巧 、 明 確 的 成 果

以 及 相 關 的 獎 勵 等 等 。 一 般 而 言 ， 績 效 不 佳 的 原 因 可 能 會 是 下 列 三

項 範 疇 之 一 （Martin, 2002 ） ：  

個 人 不 瞭 解 他 所 要 做 的 是 甚 麼 。 這 也 許 是 因 為 期 待 或 個 人 目

標 沒 有 被 充 分 的 討 論 。  

個 人 並 沒 有 具 備 完 成 績 效 或 目 標 所 需 要 的 能 力 或 經 驗 。 解 決

的 方 法 也 許 需 要 給 予 進 一 步 的 訓 練 。  

個 人 故 意 不 做 。 這 也 許 意 味 著 個 人 將 不 會 順 從 對 績 效 的 期 待

或 目 標 ， 他 ／ 她 的 績 效 也 將 成 為 是 一 個 紀 律 上 的 問 題 。  

前 兩 者 是 屬 於 能 力 問 題 ， 但 並 非 完 全 在 於 個 人 的 能 力 不 足 ， 它

可 能 是 不 適 任 、 可 能 是 目 標 不 夠 明 確 ， 或 者 是 並 未 提 供 適 當 的 訓 練 。

當 然 ， 也 可 能 會 是 因 為 個 人 的 身 體 或 心 理 問 題 而 無 法 達 成 目 標 。 一

般 而 言 ， 個 人 績 效 不 佳 的 可 能 解 決 方 法 ：  

確 認 個 人 對 績 效 標 準 的 瞭 解 ： 唯 有 能 夠 對 績 效 的 標 準 具 備 共

識 ， 並 能 夠 對 績 效 的 期 待 和 標 準 有 真 正 的 瞭 解 ， 始 能 做 為 個 別 員 工

執 行 上 的 指 引 。  
個 人 目 標 與 組 織 目 標 的 結 合 ： 個 人 與 組 織 的 雙 贏 策 略 是 維 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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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 工 工 作 動 機 與 士 氣 的 重 要 方 法 ， 特 別 是 在 績 效 獲 致 過 程 中 ， 將 員

工 的 成 長 與 發 展 和 組 織 目 標 產 生 連 結 ， 也 將 是 一 股 讓 員 工 朝 向 組 織

總 體 目 標 的 重 要 動 力 。  
工 作 人 員 的 激 勵 ： 組 織 目 標 或 績 效 的 達 成 往 往 需 要 一 段 期

間 ， 過 程 中 員 工 可 能 會 遭 遇 到 不 同 程 度 的 挫 折 ， 若 管 理 者 能 適 時 的

透 過 正 式 與 非 正 式 的 激 勵 ， 將 可 激 勵 並 強 化 其 達 成 績 效 目 標 的 態 度

與 行 為 。  

伍 、 兩 難 中 的 社 會 工 作 新 出 路   

｜ 代 結 論 

一 九 八 ○ 年 代 後 的 社 會 工 作 過 程 ， 它 不 再 僅 是 「 助 人 技 巧 」 ， 它

也 是 「 管 理 實 務 」 ； 它 不 再 僅 是 「 案 主 中 心 」 ， 它 也 是 「 消 費 者 導 向 」

（ Parrot, 1999 ） ， 這 股 發 展 趨 勢 相 當 程 度 地 反 映 出 經 濟 發 展 與 社 會 福

利 兩 難 間 社 會 工 作 的 可 能 出 路 。 隨 著 臺 灣 經 濟 發 展 趨 緩 甚 或 衰 退 ，

再 加 上 福 利 意 識 的 上 揚 ， 這 種 經 濟 與 福 利 的 兩 難 早 已 在 臺 灣 發 酵 ，

且 隨 著 各 種 社 會 福 利 相 關 法 規 的 制 訂 與 保 障 範 圍 的 擴 張 ， 社 會 工 作

也 早 已 陷 入 這 股 兩 難 的 矛 盾 中 。 老 年 及 身 心 障 礙 者 的 社 區 照 顧 需 要

社 會 工 作 ， 家 庭 暴 力 和 兒 童 保 護 也 需 要 社 會 工 作 ， 兒 童 早 期 療 育 、

外 籍 新 娘 、 中 輟 生 、 障 礙 者 轉 銜 服 務 … 等 等 ， 無 不 需 要 社 會 工 作 的

介 入 。 然 而 ， 社 會 工 作 的 人 力 資 源 與 物 力 資 源 卻 不 見 得 隨 需 求 的 比

例 而 成 長 ， 社 會 工 作 要 何 去 何 從 呢 ？  

新 近 臺 灣 社 會 工 作 的 發 展 有 兩 項 重 要 特 色 ， 一 是 社 會 工 作 需 要

以 跨 專 業 ／ 機 構 的 團 隊 從 事 服 務 ， 另 一 是 許 多 社 會 工 作 的 服 務 項 目

是 以 方 案 的 性 質 委 託 民 間 機 構 辦 理 。 前 者 的 運 作 常 因 機 構 間 的 目 標

難 以 連 結 到 整 體 目 標 ， 再 加 上 不 同 機 構 間 的 個 別 專 業 ， 也 欠 缺 對 整

體 目 標 的 討 論 與 認 同 ， 而 使 得 在 實 務 的 過 程 中 有 團 隊 之 名 ， 而 無 團

隊 之 實 ， 甚 至 不 同 部 門 在 實 務 過 程 中 存 在 著 猜 忌 與 不 信 任 。 後 者 的

委 託 某 種 程 度 上 也 沒 有 明 確 具 體 的 規 劃 做 為 指 南 ， 且 也 不 乏 出 現 政

府 單 位 僅 是 為 委 託 而 委 託 ， 民 間 單 位 僅 是 為 接 案 而 接 案 ， 至 於 方 案

目 標 是 否 真 的 被 仔 細 規 劃 和 檢 視 ， 似 乎 並 不 是 那 麼 重 要 。 這 些 現 象

皆 使 得 社 會 工 作 績 效 的 展 現 充 滿 著 挑 戰 。  

儘 管 團 隊 的 運 作 方 式 和 委 託 後 的 方 案 ， 在 某 種 程 度 上 皆 有 透 過

評 鑑 制 度 予 以 檢 視 ， 然 而 ， 這 種 檢 視 往 往 是 在 缺 乏 事 先 的 規 劃 而 進

行 的 。 換 言 之 ， 其 所 展 現 的 績 效 並 非 是 在 一 種 目 標 導 向 下 所 做 進 行

的 績 效 評 估 ， 其 所 具 備 的 形 式 意 義 重 於 實 質 內 涵 ， 對 實 務 工 作 的 提

升 和 改 善 之 助 益 甚 為 有 限 。 此 外 ， 政 府 和 民 間 的 社 會 福 利 相 關 單 位 ，

社 工 人 力 的 質 與 量 ， 再 加 上 因 高 度 工 作 負 荷 或 其 它 因 素 而 導 致 的 高

流 動 率 ， 以 及 在 職 訓 練 和 生 涯 發 展 的 不 穩 定 ， 皆 使 得 工 作 的 執 行 是

在 一 種 專 業 人 力 量 不 足 、 質 不 精 的 現 象 下 運 作 。  

當 國 內 社 會 工 作 隨 著 社 會 工 作 師 法 的 通 過 而 邁 向 專 業 化 之 路 ，

但 無 可 否 認 的 ， 社 會 工 作 所 展 現 出 的 績 效 仍 是 值 得 討 論 的 。 這 並 非

在 責 怪 社 會 工 作 專 業 的 無 才 能 ， 也 非 責 怪 政 府 的 漠 視 與 輕 忽 ， 而 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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敦 促 著 要 去 思 考 是 否 有 突 破 困 境 的 可 能 途 徑 。 本 文 對 目 標 導 向 的 績

效 管 理 內 涵 與 運 作 方 式 的 介 紹 ， 其 著 重 於 工 作 規 劃 和 目 標 設 定 ， 執

行 過 程 中 針 對 目 標 的 績 效 監 測 和 回 饋 ， 員 工 能 力 的 培 植 與 發 展 ， 績

效 的 檢 測 及 事 後 的 獎 懲 ， 這 些 作 為 不 僅 可 讓 所 欲 執 行 的 工 作 和 相 關

人 員 ， 是 在 一 種 有 具 體 方 向 和 目 標 可 遵 循 的 狀 態 下 去 達 成 其 專 業 的

使 命 ， 也 是 在 資 源 侷 限 的 環 境 下 ， 一 種 突 破 服 務 困 境 的 可 行 策 略 。  

儘 管 目 標 管 理 與 績 效 管 理 皆 是 企 業 界 的 產 物 ， 且 在 運 用 上 企 業

界 也 甚 於 公 共 服 務 或 社 會 服 務 ， 但 其 基 本 的 內 涵 與 運 作 方 式 ， 若 社

會 工 作 的 機 構 或 服 務 方 案 能 嘗 試 予 以 採 借 ， 再 針 對 本 身 的 特 質 就 其

運 作 方 式 做 必 要 的 修 正 ， 將 可 能 為 績 效 原 本 就 不 易 彰 顯 的 社 會 工

作 ， 開 創 出 一 條 可 獲 社 會 認 可 的 途 徑 。 這 不 僅 可 提 升 社 會 工 作 專 業

服 務 的 能 見 度 ， 也 是 社 會 福 利 機 構 建 立 其 責 信 的 必 備 要 件 ， 更 重 要

的 是 在 經 濟 與 福 利 拉 扯 的 兩 難 中 ， 社 會 工 作 可 跳 脫 出 它 是 一 種 無 效

率 之 行 業 的 迷 思 。  

（ 本 文 作 者 為 國 立 暨 南 國 際 大 學 社 會 政 策 與 社 會 工 作 系 教 授 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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